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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下的 
  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 
第八届会议 
2009年 6月 1日至 12日，波恩 

议程项目 3(a)和(b) 
审议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 
依照第三条第 9款提出的修正《京都议定书》提案 
缔约方就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 
  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方案中概述的事项提出的建议 

审议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根据其工作方案以及第六届续会及第七届会议通过的结论，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

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特设工作组)审议了： 

(a) 附件一缔约方应达到的减排总规模； 

(b) 附件一缔约方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四条单独或联合为附件一缔约方应达到的减

排总规模所作的贡献。 

 2.  特设工作组还审议了第六届续会报告第 49段(c)小段所列出的其他问题。1  

                                                 
1 FCCC/KP/AWG/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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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设工作组注意到各缔约方会议提交的以下意见和建议 2： 

(a) 与根据第三条第 9款提出的《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提案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以及

关于 FCCC/KP/AWG/2008/8号文件所列其他问题的案文； 

(b) 对排放交易和基于项目的机制加以改进的意见； 

(c) 关于温室气体、部门和源类别的涵盖范围，通用衡量尺度，针对部门排放量的可

能办法以及其他问题的意见； 

(d) 关于处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问题的定义、模式、规则和指南的各种

备选方案和提案的意见。 

 4.  特设工作组还注意到 FCCC/KP/AWG/2009/7 号和 FCCC/KP/AWG/2009/8 号文件，分

别载有根据第三条第 9款提出的《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提案，以及关于 FCCC/KP/AWG/2008/8

号文件所列其他问题的案文。 

 5.  特设工作组欢迎缔约方就以上第 1段和第 2段所述问题交换看法。它商定在 2009年 8

月 10日至 14日的非正式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6.  特设工作组请主席借助于特设工作组第八届会议以下方面的工作，自已负责编写文

件，以便利缔约方的谈判： 

(a) 根据第三条第 9款提出的《京都议定书》拟议修正案； 

(b) 对《京都议定书》的其他拟议修正案； 

(c) 关于 FCCC/KP/AWG/2008/8号文件第 49段(c)小段所列其他问题的决定草案。 

 7.  特设工作组认为，以上第 6段所指文件应该： 

(a) 全面反映各缔约方的建议、意见和讨论情况； 

(b) 不预先判断特设工作组根据第 1/CMP.1号决定所进行谈判的成果的内容； 

(c) 不反映各缔约方就特设工作组工作成果的可能内容、形式或结论达成了共识，继而

得到了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的通过； 

(d) 不构成秘书处根据议定书第二十条第 2款或第二十一条第 3款向各缔约方会议送

交的《京都议定书》拟订修正案案文。 

 8.  特设工作组鼓励各缔约方会议在 2009 年 8 月 10 日至 14 日会议前发表看法，说明是

否需要有关资料和数据，以便利缔约方了解第八届会议上讨论和审议的处理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有关备选办法所涉及的问题。特设工作组请各缔约方自愿和非正式地向秘书处提

交有关资料，并请秘书处将这些资料放在《气候公约》的网站上。 

                                                 
2 FCCC/KP/AWG/2009/MISC.8和 Add.1；FCCC/KP/AWG/2009/MISC.9和 Add.1、2；FCCC/ 

KP/AWG/2009/MISC.10；FCCC/KP/AWG/2009/MISC.11 和 Add.1；以及 FCCC/KP/AWG/2009/ 
MISC.13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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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特设工作组同意，在未来届会上审议以上第 6段所述文件时，应考虑到其工作方案的

迭接性。它请主席为每届会议和续会修订这一文件，修订时借助于这些届会和特设工作组 8月

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情况。特设工作组同意审议这些修订文件和缔约方在第九届会议提交的相关

资料，并请秘书处至少在第九届会议前三周分发修订文件。 

 
 

--  --  --  --  -- 
 


